
策略 4

擴展治療

1. 提升治療乙型肝炎的能力

2. 擴展直接抗病毒藥物用於治療
丙型肝炎

3. 消除目標群組中的丙型肝炎

4. 向注射毒品人士推廣丙型肝炎測試



現有的治療方法可抑制

病毒複製來有效控制

慢性乙型肝炎及治癒慢性丙型肝炎，

從而大幅降低與乙型或丙型肝炎

相關的患病和死亡數字。

為乙型及丙型肝炎患者

提供有效的治療，對降低與

肝炎相關的死亡數字

至為重要。



策略 4.1： 
提升治療乙型肝炎的能力 

79. 世衞訂立了於 2030年前消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標，務求讓診斷率與治療率

分別達到 90%和 80%。

80. 雖然香港已在 1988年實施初生嬰兒普及乙型肝炎疫苗注射計劃，但由最

初感染直至出現併發症，如肝硬化和肝癌，通常長達數十年。這意味著乙

型肝炎引發的疾病負擔在香港數十年內仍然會持續處於高水平。目前，乙

型肝炎的感染率估計為 7.2%，即約有 54萬名乙型肝炎患者。

81. 基本上，所有慢性乙型肝炎病人都需要長期醫療護理：

• 對於相關患病風險較高且能受益於治療的乙型肝炎病人，應使用抗病

毒藥物治療。

• 對於沒有即時需要接受治療的病人，應恆常接受監察，並在需要時使

用抗病毒藥物治療。

• 由於慢性乙型肝炎是引發肝癌（肝細胞癌）的重要病因，因此很多專

家指引均建議對高風險群組定期進行肝癌監測，一般包括肝臟超聲波

檢查和量度血清甲胎蛋白 [56]。

82. 為了實現世衞訂立的目標，香港應提升診斷和治理乙型肝炎的服務量，以

應付大量的服務需求。

83. 鑑於有限的醫療資源及人口老化帶來的各種競爭性需求，有必要制定短期

和長期計劃來增強和優化公共及私營機構對乙型肝炎的治理能力。



84. 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應參與乙型肝炎病人在社區的診斷和治療。透過普通

科醫生、家庭醫生和肝臟科專科醫生共同護理的緊密協作模式，釐定各自

的分工，為病人提供更適切的診斷和治療服務。

行動措施

4.1.1 醫管局加強服務，從優化實驗室、儀器設備、藥物和護理模

式等四方面加強乙型肝炎診斷和治療能力。

• 提升實驗室承載力，以配合醫管局轄下醫

院推行預防乙型肝炎母嬰傳播的計劃。

• 增加無創肝纖維化掃描器，以評估病毒性肝

炎病人的肝纖維化之嚴重程度。醫管局計劃

為每間未有配備或需要更換該儀器的肝炎診

所添置一台。

• 為了加強預防乙型肝炎母嬰傳播，為患有乙型

肝炎且病毒載量高的孕婦提供抗病毒藥物：在

2020年 1月起，擴闊醫管局藥物名冊中抗病

毒藥物的適應症，並於 2020 - 2021年增加了

藥物撥款。

• 採取護士診所模式作為提升肝科診所承載力

的措施。肝炎護士將根據既定的治理程序協

助肝臟科醫生評估和處理情況穩定的肝炎病

人。護士還會協助進行肝纖維化掃描，並為

病人，特別是正接受抗病毒治療的孕婦提供輔導。威爾斯

親王醫院和瑪麗醫院正率先作為試點，於 2020年設立護

士診所，而其他醫院的護士診所也將在未來數年內陸續

設立。



4.1.2 為護士診所作定期檢討，評估擴展需要，以應對病毒性肝炎病

人不斷增長的診斷和治療需求。

為持續地擴展肝炎的治理服務，有必要研究長遠提高公營和私營機構

治理乙型肝炎能力的策略：

4.1.3 諮詢醫管局肝臟科專科醫生，研究提高公營和私營機構乙型肝

炎治理能力的策略。

4.1.4 諮詢基層醫療醫生，以支援在基層醫療機構治理乙型肝炎。

4.1.5 制定治理乙型肝炎的指引和轉介機制，以支援基層醫療機構治

理乙型肝炎。

4.1.6 就制定的指引和轉介機制進行推廣，從而優化社區護理乙型肝

炎病人的承載力。

4.1.7 作為乙型肝炎臨床治理的一部分，須就肝癌監測的超聲波服務

需求進行評估。

85. 現階段改善治理乙型肝炎承載力聚焦於現有知識及現行渠道上可執行的建

議。同時，各界均同意有需要研究及商討其他可行方法，以善用私營機構

於檢測及治理乙型肝炎上的承載力及資源，當中可包括：研究可能的醫療

服務提供模式，以減低一般市民在私營機構尋求護理服務的財政阻礙；為

公營及私營機構在治理乙型肝炎病人上所擔當的角色定位；及為不同疾病

階段的乙型肝炎病人訂下所需的治理程度等。



策略 4.2：
擴展直接抗病毒藥物用於治療丙型肝炎

86. 治癒慢性丙型肝炎具極大臨床益處 [57]。即使病人已出現肝硬化，治癒丙

型肝炎仍可能逐漸逆轉其肝臟纖維化的程度 [58,59]。減輕纖維化的程度

和恢復肝臟功能，皆可以降低肝炎併發症、肝細胞癌的風險和總死亡率

[60,61]。而且，治癒慢性丙型肝炎亦有助消除病毒的傳播 [62,63]。

87. 現時已有簡單而有效的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療所有病毒基因型的丙型肝炎，

對曾經接受治療及從未接受治療的病人同樣有效，其治癒率一般高於

90% [5]。

88. 儘管直接抗病毒藥物的治癒率很高，但它並不能給予患者免疫力，不能保

護患者將來免受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如果患者仍持續進行高風險行為，仍

然可能再次感染丙型肝炎病毒。

丙型肝炎藥物的適應症

89. 根據目前世衞的建議，對所有確診丙型肝炎的患者，不論其疾病階段，只

要年齡達 12歲或以上，皆應進行治療 [5]。針對 12歲以下患有慢性丙型

肝炎的兒童，世衞建議把治療推遲，直至兒童達 12歲。



本地情況

90. 在 2019年之前，醫管局資助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療的病人，僅限於忌用或

不耐受傳統干擾素治療的晚期纖維化或肝硬化病人。

91. 丙型肝炎的治療不僅受到直接抗病毒藥物的供應所限，也受限於診治感

染的設備和實驗室設施，提升各方面的承載力也是治理丙型肝炎中不可

缺少的。

行動措施

4.2.1 直接抗病毒藥物應成為丙型肝炎治療的必須部分，

並就此訂立政策措施，令直接抗病毒藥物的使用逐

步擴展至肝纖維化程度較輕的病人，並最終擴展至

所有丙型肝炎病人。

4.2.2 於 2019年第二季，醫管局藥物名冊中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療的

適應症，從晚期肝纖維化（即肝纖維化超聲波掃描為 F3和 F4

階段）擴展至 F2階段，以增加丙型肝炎的治療覆蓋。

4.2.3 於 2021年進一步擴闊直接抗病毒藥物的適應症，以治療所有

不同疾病嚴重程度（指肝纖維化程度）的丙型肝炎病人。

4.2.4 檢視使用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療的病人數目。



策略 4.3：
消除目標群組中的丙型肝炎

92. 消除目標群組中的丙型肝炎，是透過界定及劃分出特定

的人口組別，如基於環境、地理區域、分組人口及年齡

等因素，實施針對性措施以逐步實現最終消除丙型肝炎

的目標 [64]。根據丙型肝炎的疾病負擔來選定目標群組，

在較小且明確劃分的高風險群組落實干預措施，有助更快及更有效率地實

行消除丙型肝炎的計劃 [65]。

本地情況

93. 接受腎臟透析的人士和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丙型肝炎感染率顯著高於一般

人口，而現時亦有對這兩類人士進行丙型肝炎篩查。



策略 4.3.1
篩查及治療正接受透析治療的末期腎衰竭病人

94. 接受透析治療的病人感染丙型肝炎，會對其肝臟產

生不良影響 [66]。此外，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慢性丙

型肝炎亦會對肝臟以外的其他器官和系統造成嚴重

後果。慢性丙型肝炎的肝外徵狀，與患丙型肝炎的

慢性腎病病人出現腎功能下降的情況有關 [67]。

95. 透析中心曾出現丙型肝炎的傳播，甚至爆發。血液透析中心的丙型肝炎傳

播多與涉及血液接觸的程序有關，如污染透析儀、連接喉管、針，甚至因

血液濺溢而污染周圍環境 [68]。

96. 多年來，由於血液製品的篩查越趨完善，透析程序不斷改進，以及紅血球

生成刺激劑的出現令輸血需求減少等因素，預防血液透析病人中的丙型肝

炎傳播已得以改善。然而，接受血液透析人士的丙型肝炎感染率仍遠高於

一般人口 [69]。在香港，接受透析的病人丙型肝炎感染率為 1 - 2％，相比

之下，一般人口的丙型肝炎感染率則只有 0.3% [19]。

97. 結合適當的感染控制措施，治療正接受透析的丙型肝炎病人，可達到「治

療即預防」的作用，從而減少透析中心內出現丙型肝炎傳播，同時也可減

低醫護人員於護理病人期間接觸到丙型肝炎病毒的風險。

於醫管局內接受血液透析的人士

98. 對此群組進行嚴格的丙型肝炎篩查是感染控制措施的一部分。部分對丙型

肝炎病毒抗體測試呈陽性且正接受血液透析病人，若他們已在腎臟移植輪

候名單上，或者出現明顯的肝纖維化，可能已接受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療。

目前，嚴格遵循感染控制措施仍然是預防丙型肝炎在透析中心中傳播的

最重要方法，而向病人提供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療可減少他們血液內的病毒

量，進一步降低傳播風險。



於醫管局內接受腹膜透析的人士

99. 由於已發展國家的腎臟替代治療以血液透析為主，接受腹膜透析病人中出

現醫源性丙型肝炎傳播的實證很少。然而，腹膜透析是醫管局腎臟替代治

療的一線治療方案，也是現時香港最主要的腎臟替代治療方法。

100. 腹膜透析的丙型肝炎傳播風險相對較血液透析低，然而在接觸體液或傷口

時，如間歇性腹膜透析或快速液體交換期間、治療腹膜透析導管傷口期

間，仍可能發生感染。此外，進行腹膜透析的病人中，亦有相當部分病人

及後轉為接受血液透析治療，他們甚或可能因急性病況而需要進行緊急血

液透析。因此，這類病人也能受益於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療。

正接受透析治療的末期腎衰竭病人的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療

101. 以往治療丙型肝炎是採用干擾素和利巴韋林。由於這兩種藥物都需經腎臟

清除，因此出現腎功能障礙的病人用藥，便需要大幅減少劑量。干擾素治

療對於透析病人的療效差，不良反應發生機會高。現在，治療透析病人的

療法方案，已包括使用經認證的直接抗病毒藥物。由於此藥物不需要經腎

臟清除，因此無需劑量調整 [70]。

行動措施

4.3.1.1 訂立政策措施，為所有正接受透析治療的病人提供直接抗病

毒藥物，治療丙型肝炎。

4.3.1.2 醫管局會為正接受透析治療（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末期

腎衰竭病人，不論他們的肝纖維化程度或腎臟移植輪候情

況，提供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療。預計在 2021年的第二季，

為已確診丙型肝炎且正接受透析治療的病人完成直接抗病毒

藥物治療。



策略 4.3.2 
篩查及治療同時感染愛滋病病毒的病人

102. 愛滋病病毒感染和丙型肝炎都是全球衞生議題，全

球約有 3 790萬人感染愛滋病病毒，而患有慢性

丙型肝炎則達 7 100萬人 [2,71]。由於有著共同的

傳播模式，全球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 6.2%同時

感染了丙型肝炎病毒，當中大部份是注射毒品人士

[72]。自 2008年至 2018年，香港對 4 186名感染

愛滋病病毒的病人進行篩查，發現其中 377名（9%）對丙型肝炎病毒抗

體呈陽性反應 [19]。

103.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對於同時感染愛滋病病毒的病人會產生不良的臨床結

果。隨著更好的抗病毒藥物出現，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壽命變得更長，肝

臟疾病逐漸成為其發病和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感染愛滋病病毒及丙

型肝炎病毒會加速丙型肝炎併發症的出現，如肝硬化和肝細胞癌 [73]。此

外，慢性丙型肝炎增加了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時，出

現藥物性肝臟中毒的風險。

104. 為同時感染愛滋病病毒及丙型肝炎病毒的患者提供直接抗病毒藥物，除了

可治癒丙型肝炎外，還可以減少丙型肝炎病毒在愛滋病病毒感染者間的傳

播，從而達到「治療即預防」的效果。加上透過針對預防再次受感染的教

育和輔導，就可達到在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消除丙型肝炎。

105. 由於目前在醫管局或衞生署診所接受護理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已在醫療

體系內作定期跟進和疾病監察，若他們同時感染丙型肝炎病毒，便可及

時聯繫治療，故可被視為合適的目標群組，實施針對性的消除病毒性肝炎

策略。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療

106. 無論丙型肝炎病人是否同時感染愛滋病病毒，使用直接抗病毒藥物的適應

症及選擇都相似，而且療效同樣高，治癒率超過 90% [74]。考慮是否為

同時感染愛滋病病毒的病人處方直接抗病毒藥物時，主要需要留意的是與

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的潛在藥物交互作用。

行動措施

4.3.2.1 訂立政策措施，為所有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直接抗病毒藥

物治療丙型肝炎。

4.3.2.2 對正於醫管局和衞生署診所內跟進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若

同時感染丙型肝炎病毒，不論其肝臟纖維化情況，皆應採用

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療。此項計劃預計於2020 - 2021年啟動，

目標是於 12 - 24個月內對目前已確診同時感染愛滋病病毒

及丙型肝炎病毒的病人完成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療。

4.3.2.3 檢視使用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療同時感染愛滋病病毒的丙型肝

炎病人數目。

4.3.2.4 評估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在治癒丙型肝炎後，再度感染丙型肝

炎病毒的風險。



策略 4.4：
向注射毒品人士推廣丙型肝炎測試

107. 注射毒品人士中的丙型肝炎疾病負擔相當高，在近期曾注

射毒品的人士中，感染率估計超過 40%，相當於全球有

610萬名丙型肝炎患者 [75]。因此，注射毒品人士應被定

為優先群組，進行加強預防、檢測、轉介護理、治療和

跟進護理，以實現世衞在 2030年前消除丙型肝炎的各項

目標。

108. 國際指引建議針對現時或曾經注射毒品人士進行丙型肝炎測試。美國疾

病控制及預防中心亦建議，僅試過注射一次毒品的人士也應被納入篩查

範圍 [76]。

109. 面對本港注射毒品人士的丙型肝炎感染率偏高的情況，為注射毒品人士進

行丙型肝炎測試及安排他們接受治療，對達到世衞 2030年前消除病毒性

肝炎的目標至為關鍵。

治療即預防

110. 治療丙型肝炎能預防病毒在注射毒品人士中進一步傳播。越來越多的證據

支持利用「治療即預防」的策略，可減少注射毒品人士傳播丙型肝炎病

毒 [77]。一些數學模型顯示，只要稍微增加注射毒品人士中的丙型肝炎治

癒覆蓋率，都足以降低感染率和發病率 [78,79]。現時的重點是如何優化

治療服務，從而達致「治療即預防」的最大效益。因此，如多個丙型肝炎

模型研究所示，擴展注射毒品人士的治療規模是實現這些消除目標的關鍵

[80,81]。



111. 丙型肝炎的評估和治療通常於高度系統化的第二層或第三層醫療護理機構

內提供，而注射毒品人士一般未必能夠遵循在這些高度規整的醫療機構中

接受治療，因而被視為難以接觸的群組 [82]。因此，應考慮在其他場所內

（如美沙酮診所和懲教設施）招攬注射毒品人士，參與各項衞生計劃。

美沙酮診所

112. 香港為吸毒者提供多種模式的治療和康復服務，以應付其不同需求。

衞生署透過美沙酮診所的門診網絡，為鴉片類毒品吸食者提供美沙酮治療

計劃。

113. 參與美沙酮治療計劃前，美沙酮診所的醫生會對求診者進行詳細及有系統

的評估，包括病歷、社交史和身體狀況等的評估。除了醫生的醫學評估之

外，診所提供的服務還包括輔導、轉介至其他專科服務及疫苗注射等。

資訊箱 3.　　美沙酮診所提供的服務

香港政府在美沙酮診所為鴉片類毒品吸食者提供治療服務。

美沙酮診所提供的治療服務包括：

（一）醫學評估和健康教育；

（二）處方美沙酮作代用治療或戒毒治療；

（三）社會工作者提供的指導和輔導服務；及

（四）必要時轉介至其他戒毒服務機構。

114. 目前，美沙酮診所的登記病人人數約為 5 200人，每日平均有 3 900人次

到診 [83]。因此，美沙酮診所可以作為接觸注射毒品人士的合適平台。



懲教設施

115. 有報告指出，在囚人士中的注射毒品人士比例較高 [84]，原因可能是犯下

與吸食毒品相關的刑事罪行，以及為獲得購買毒品的金錢而從事犯罪活動

[85,86]。

116. 海外已有證據顯示在監獄中開展丙型肝炎治療計劃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並

可達到與社區為本的治療相若或更好的治療效果 [87,88]。

117. 香港所有的懲教院所均有提供醫療服務。羈留人士如需接受專科護理服

務，將被轉介至專科醫生或公立醫院以作跟進。

社區內的丙型肝炎測試

118. 為鼓勵市民主動檢測丙型肝炎，並達到良好的檢測覆蓋率，遵守自願檢測

和保密的原則至為重要。

119. 採用透過手指穿刺採血或檢測口腔液體等及具質素保證的丙型肝炎病毒抗

體即時測試，可能可以增加接受測試的人數。醫護人員向接受測試人士傳

達即時測試的結果時，應把握機會對他們進行丙型肝炎的健康教育，包括

丙型肝炎的傳播方法、預防措施和疾病發展等，並應對測試丙型肝炎病毒

抗體確定呈陽性的人士，提供丙型肝炎病毒核酸測試，以診斷丙型肝炎病

毒感染。

轉介護理 

120. 所有確診丙型肝炎的病人，都應被轉介作全面的丙型

肝炎跟進。值得注意的是病人自身原因、結構性或經

濟因素皆有可能阻礙注射毒品人士接受丙型肝炎測試

及轉介作護理和預防。



行動措施

4.4.1 訂立政策措施，向注射毒品人士推廣丙型肝炎測試，包括美

沙酮診所的就診人士或被羈押在懲教院所的在囚人士。在美

沙酮診所和懲教機構成功實施針對注射毒品人士的計劃時，

需要仔細考量其對現有醫療和護理的影響，以及醫管局專科

門診的治理能力。因此，必須作全面的討論和計劃，以確保

轉介護理有效和可持續。

計劃實施初期，可以透過以下方法推廣丙型肝炎測試：

4.4.2 為注射毒品人士提供針對性的教育資訊：丙型肝炎傳播途徑

（例如經受污染的針頭、針筒和注射器具而傳播），以及丙型

肝炎測試和治療渠道等。

4.4.3 連繫在美沙酮診所為注射毒品人士服務的專業醫護人員及其

他工作者，向他們宣傳推廣丙型肝炎的重要性。

4.4.4 制定丙型肝炎測試方案和工作流程。與持份者就細節達成協

議後，於指定美沙酮診所推行試點計劃，評估在注射毒品人

士中進行丙型肝炎測試的可行性和他們的接受程度。由試點

計劃所獲資訊有助於了解丙型肝炎測試和護理上的障礙，從

而制定應對策略。此外，研究與學界協作，探究和識別出針

對此難以接觸的群組的最佳測試及治療策略。

4.4.5 為懲教人員提供有關丙型肝炎的健康教育及推動參與。




